中華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展示申請單

(請填粗框部分)                                           編號           (申請人免填)
	廠 商 名 稱
	
	負   責    人
	

	廠 商 地 址
	
	申   請    人
	

	展 示 日 期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時間:
	聯  絡  電  話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來廠展示人員姓名
	

	展示商品名稱
	
	備註
	1.商品是否附品質保證書：□ 是□ 否
2.一般市價：            
3.展示期間售價：

	廠  商  展  示  申  請  約  定  書
1、 展示廠商均必須經過本公司核准後方得進廠展示。

2、 申請展示之廠商必須遵守本公司各項規範如下：

1.申請日期：於展示日期前三天至前一個月內提出申請，於申請核准後如取消展示，需於展示三天前通知本公司承辦人，若未通知而逕自取消展示者，三個月內禁止再申請展售。
2.展示時間：AM10:30~PM05:00。

3.活動範圍：各廠餐廳大廳內，並不得主動發放贈閱資料、海報等。

4.場地規範：必須維持展售場地之整潔且不得將廣告海報以釘子釘於牆壁或損壞本公司任             何物品展售完後，必須將場地恢復原狀，若借用之設備有損毀者必須照價賠償。

5.商品規範：所展示之商品須為(一)合法之商品(二)保存期限內(三)低於市價並同意提供售後服務(四)配合本公司需求；展售後之產品在七日內發現有品質瑕疵等情形，廠商應無償修復、退還貨款或無償更換；展售價格高於其他展售點價格時，若同仁提出質疑，廠商應提供相對佐證，否則禁止展售，並列入拒絕往來，若展示商品對消費者造成任何損害，應由申請人負一切賠償責任。

6.佩帶來賓證：未佩帶來賓證者，依本公司規定罰款1,000元/人。

7.其他規範：攜帶物品不得違反法律及本公司規定，必要時本公司有權檢查，申請展示廠             商不得拒絕。

8.清潔費用：楊梅廠 500元/日，於展示當日至總務組繳費。

            新竹廠 150元/日，於展示當日至安全衛生組繳費。

3、 展示廠商如違反上述規定致本公司遭受損害時，本公司有權禁止販售，展示廠商應立即撤離本公司，並負損害賠償責任。

4、 申請展示廠商遵守上述約定事項，並於用印後洽各廠區業務承辦人。



申請展售廠商用印：　　　　　　　　　　　　　　負責人：
※第一次申請展示，須隨本單附上【營利事業登記證】、申請人及展示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各廠區業務  承辦人
	1.楊梅廠:曹瑞春  電話:(03)478-3191轉2500  傳真:(03)270-7773

地  址:326桃園縣楊梅市秀才里秀才路618號

2.新竹廠:鄧碧華 電話:(03)598-5841轉2511  傳真:(03)598-5841轉5858

  地  址:303新竹縣湖口鄉新竹工業區光復路2號

	審 核 建 議（本公司填寫）
	□同意，清潔費用 □500元/日(楊梅廠) □150元/日(新竹廠)

□免費，原因：                                                                     

□不同意，原因：                                       

	核    准
	
	承   辦
	


   ※ 為避免因展示廠商眾多，故請務必於展示前再次來電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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